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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2016年度区、县（市）综合考评工作，

根据《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和市考评办《关于下

达2016年度杭州市区、县（市）综合考评工作目标

和特色创新目标的通知》（杭考评办〔2016〕14号）

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评范围

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杭

州高新开发区（滨江）、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

桐庐县、建德市、临安市等12个区、县（市）；淳安

县作为“美丽杭州”建设实验区，单列考评。

二、考评内容

（一）目标考核。包括发展指标、工作目标的

完成情况。

１. 发展指标（见附表2，其中个性化指标设

置及淳安县单列考评指标见附表３）

２. 工作目标。包括杭考评办〔2016〕14号文

件下达的重要工作目标（主要是责任状考核和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重要工作任务等）、共性目

标（主要是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

价意见整改等）的完成情况。

（二）领导考评。考评内容是区、县（市）领导班子

的领导力、执行力、协作力、创新力和总体工作业绩。

（三）社会评价。评价内容是区、县（市）党委、政

府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依法行政及自身

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和社会效果（满意度测评）。

（四）特色创新。各区、县（市）上报的当地在

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政治民主、行政

改革、党的建设等方面实施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推

广价值的改革与创新举措。

〔区、县（市）综合考评指标体系见附表１〕

三、考评方法

（一）目标考核

1. 评分标准

目标考核评分标准依据考核内容不同分别

予以确定。

（1）发展指标（含个性化指标）。发展指标完

成情况以市统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为依

据，采用功效系数法、得分率法等计算考核得

分。（2）工作目标。采用按项评估、以项计分的方

法进行考核评定并计算得分。重要工作目标根

据完成目标任务的实际情况，能定量考核的目

标，按照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赋分。不能定量考核

的目标具体评分标准分五档：在符合工作质量要

求的前提下，全部完成目标任务的给予满分；未

实施工作目标任务、工作质量差或造成重大损失

的均不得分；基本完成目标任务的，给予80％的

分数；完成目标任务一半以上的，给予60％的分

数；完成部分目标任务的，给予40％的分数。

重要工作目标中的专项目标考核和共性目标

中的领导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由各考核组织单

位按照杭考评办〔2016〕14号文件要求实施。共性目

标中的绩效管理考核由市考评办对区、县（市）目标

制定和实施的过程管理情况进行考核。

社会评价意见整改目标考核由整改目标完

成情况、整改工作满意度测评和基本工作要求组

成，分别按照50％、30％和20％的权重进行赋分。

2. 组织方式

（1）发展指标。由市统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基础

数据，经会审后，由市考评办统一进行核算。（2）工作

目标。组织若干考核组，分组进行检查。工作目标凡

以平时工作情况报送、统计报表、日常抽查等为依据，

能评定考核结果的，不再组织年底检查，同时加强对

各牵头单位的监督，确保考核公平公正；确需年终集

中检查的，向市考评办申报，经审核同意后，参加市考

评办统一组织的集中检查，各牵头单位不再分头组织

对各区、县（市）的检查。市考评办统一组织的检查

组，以听取汇报、查看台账、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等

方式对各区、县（市）工作目标（含预设的综合考评重

点工作单项奖）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3. 结果计算

目标考核得分采用百分制计分法，由发展指标考

核得分和工作目标考核得分两部分相加而成。目标考

核得分按６５％的权重折算，计入综合考评总分。

（二）领导考评

1. 考评主体

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

院检察长。

2. 量表及分值设置

设置“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五

个量表，以百分制计分法，分别赋予100、80、60、

40、20的分值。

3. 结果计算

领导考评结果采用百分制计分法，按5%的

权重折算，计入综合考评总分。

（三）社会评价

1. 评价主体

（1）样本构成。评价主体分为五个层面：所

在区、县（市）的市民代表，各级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及老干部代表，企业代表，部委办局

和街道（乡镇）代表，社区居委会和行政村村委会

代表。各层面权重设置见下表：

（2）样本数量。区、县（市）社会评价的样本

量，按照当地总人口予以确定，样本总量与上年

度一致（见下表）：

（3）抽样方法。市民层面参评代表以入户调

查的方式随机产生；企业代表在兼顾行业、规模

等类型分布的基础上随机产生；各级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老干部，部委办局和街道（乡

镇）代表，社区居委会和行政村村委会代表名单

由各区、县（市）提供，杭州市绩效评估中心按样

本量设计要求随机抽样产生评价人员。

2. 量表及分值设置

社会评价设“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不满意”５个量表，分别赋以100、

80、60、40、0的分值；“弃权”项不赋分。

3. 组织方式

（1）入户调查。区、县（市）社会评价中市民

代表实行入户调查，问卷当场发放，按时回收。

（2）信函调查。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老干部，企业代表，部委办局和街道（乡镇）

代表，社区居委会和行政村村委会代表四个层面

社会评价表通过邮寄方式按区域进行发放、回收。

（3）网上社会评价。为进一步拓宽广大群众

参与区、县（市）社会评价的途径与渠道，2016年度

试行开展区、县（市）网上社会评价。具体方法：根

据市统计调查的人口样本比例，结合移动大数据

分析经验，按照区域、年龄等因素对手机用户进行

抽样，发送评价邀约，有意愿的参与者可通过手机

端或PC端的社会评价系统，对区、县（市）社会经济

发展的17项内容及2016年度整改情况进行综合评

价并提出意见建议；非定向邀约的市民可自愿自

主参与社会评价意见征集。因首次开展网上社会

评价，参评样本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4. 结果计算

社会评价采用横向评价和纵向评价相结合

的方法，计算出年度社会评价最终得分。社会评

价结果按30％的权重折算，计入综合考评得分。

（四）特色创新

特色创新目标系综合考评的附加项目，按照

“自愿申报、绩效评估”的原则实施考核。

1.评分标准。特色创新目标考核由市考评办

核验和绩效评估两部分组成，其中核验（含特色

创新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权重占特色创新目标

设定分值的40％，即2分；绩效评估权重占特色创

新目标设定分值的60％，即3分。

（1）核验。对目标是否按申报的内容、要求

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是否有一定应用实施期以发

挥其成效，目标的个性和创新程度，以及申请验

收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情况进行基

础性、程序性的检查与审核。2016年度特色创新

目标申报验收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23日。

（2）绩效评估。对目标实施的难度、效度、广

度等进行评估。

2. 组织方式

(1)核验。在各区、县（市）申报验收、自评的

基础上，市考评办（或委托考核组）采取座谈、实

地察看、文档审核、民意测评等方式进行检查评

估，核实各区、县（市）特色创新目标申报材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提出核验意见。核验与

年终集中检查考核一并进行，特色创新服务对象

满意度测评委托第三方组织实施。

(2)绩效评估。由市考评办组织若干专家集

中对各区、县（市）的特色创新项目进行绩效评

估。绩效评估实施细则另行印发。

3.结果计算

特色创新目标考核得分作为附加分计入综

合考评得分。

（五）综合评定

各区、县（市）综合考评得分为目标考核、领

导考评、社会评价、特色创新四项得分之和。

四、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考核准备阶段（2016年12月19日前）

市考评办制定年度考评工作计划、实施方

案，下发有关考核通知。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7年3月5日前）

１.单位自评（2016年12月23日前）。各区、县

（市）对2016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完成绩效自

评报告和特色创新目标验收工作，并报送市考评办。

２.组织考评（2017年1月20日前）。市考评办

统一组织检查考核组到各区、县（市），进行工作

目标考核（含综合考评重点工作单项奖项目）和

特色创新目标核验，并提出初步考核意见。

３.意见反馈（2017年2月10日前）。市考评办

对各区、县（市）工作目标考核结果进行汇总，提

出考核意见，并将考核情况向各区、县（市）反

馈。各区、县（市）如对考核初步结果有异议的，

可在规定时间内向市考评办提请复议。

４.特色创新目标绩效评估（2017年2月28日

前）。由市考评办组织专家对各区、县（市）申报

的特色创新目标进行绩效评估。

（三）汇总评定阶段（2017年3月10日前）

市考评办分别对目标考核、领导考评、社会

评价、特色创新得分进行汇总统计，提出考评意

见，报市考评委并提交市委常委会审定。

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2016年12月8日印发

投票层面

1.市党代表

2.市人大代表

3.市政协委员

4.区、县（市）领导代表

5.区、县（市）机关代表〔含部、委、办、局及街道（乡镇）

负责人〕

6.社会组织代表（含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行业协会负

责人、民办非企业单位负责人）

7.社会监督代表（含老干部、专家学者、省直机关、新

闻媒体、绩效信息员及市行风评议代表）

8.企业代表

9.市民代表（含城镇居民、外来创业务工人员、农村居

民）

合 计

社会服务

多的政府

部门

30%

8%

8%

8%

9%

12%

25%

100%

社会服务

较多的政

府部门

30%

8%

8%

8%

9%

12%

25%

100%

社会服务相对较

少的政府部门及

其他单位

36%

11%

8%

8%

9%

8%

20%

100%

参评单位分类权重设置 党群

部门

36%

11%

9%

9%

9%

6%

20%

100%

为做好２０１６年度市直单位领导考评工

作，根据《杭州市绩效管理条例》和市委、市政府

《关于对市直单位实行综合考核评价的意见》（市

委发〔２００５〕６０号）规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评内容
市直单位工作目标和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

完成情况，部门在全国同行业内横向比较和部门

对全市贡献程度。

二、考评对象
综合考评参评单位和非参评单位。

三、考评主体
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

检察长。

四、考评标准
采用５分制标准评分法。设置１—５分五个

档次，同时设置“不了解”选项。评分标准具体如

下：

五、计算方法
１.对“不了解”项赋３分。

２.对部分单位不作评价视同“不了解”，赋３

分。

３.出现对全部单位都不作评价，作为废票，

不计入统计结果。

４.得分计算：领导考评得分＝∑各位领导考

评得分／（总票数－无效票数）。

５.领导考评得分计入综合考评得分。

六、考评时间
领导考评工作于２０１７年１月由市考评办

组织实施。

附件4 2016年度市直单位领导考评工作实施方案
分值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评 分 标 准

能出色完成各项工作和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创新创优成绩突出，社会效果好；
部门工作在全国同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部门工作对全市贡献程度大。

能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和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社会效果较好；
部门工作在全国同行业内处于较高水平；部门工作对全市贡献程度较大。

能完成各项工作目标和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社会效果一般；
部门工作在全国同行业内处于一般水平；部门工作对全市贡献程度一般。

未如期完成部分工作目标和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
部门工作在全国同行业内处于较低水平；部门工作对全市贡献程度较小。

未能完成工作目标和市委、市政府交办任务，影响全局工作；
部门工作在全国同行业内处于落后水平；部门工作对全市贡献程度小。

附件5 2016年度区、县（市）综合考评实施方案

（上接第A4版）
即：各层面满意率＝满意票数÷（评价票

数－不了解票数）；
各层面比较满意率、基本满意率、不太满意

率和不满意率计算公式依此类推。
第二步：加权计算出各单位平均满意率、平

均比较满意率、平均基本满意率、平均不太满意
率和平均不满意率。

即：平均满意率＝∑（各层面满意率×各层
面权重）×100％；

平均比较满意率、平均基本满意率、平均不
太满意率和平均不满意率计算公式依此类推。

第三步：计算出各参评单位评价得分。
即：评价得分＝平均满意率×100 分＋平均

比较满意率×80 分＋平均基本满意率×60 分＋
平均不太满意率×40分＋平均不满意率×0分。

第四步：计算出各单位当年综合社会评价得
分。

即：综合社会评价得分＝评价得分×评价系数。

二、专项社会评价

专项社会评价采用按事项评价的方法，选取
若干市委、市政府部署的、由多部门协同推进的
事关重点工作、事关民生，有较高公众知晓度、可
感知、可评价的事项，进行一事一评，根据评价结
果，对工作关联单位予以赋分。

（一）评价事项。主要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

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关改革、发展、法治、党
建，以及民生保障服务等年度重点工作，包括列
入重点工作单项奖的项目和其他重要工作。

（二）评价方法。对评价事项实行服务对象
（工作对象）满意度测评。

（三）统计计算
１量表设置。专项满意度测评设“满意”“比

较满意”“基本满意”“不太满意”“不满意”5 个量
表，分别赋以 100、80、60、40、0 分值，同时设“不了
解”选项（不赋分）。

２专项社会评价分值比例。当市直单位参
加专项社会评价事项为１项时，其专项社会评价
分值比例为社会评价总分值的10％；若为2项时，
专项社会评价分值比例为20％；若为3项时，专项
社会评价分值比例为 30％；若单位参加专项社会
评价事项大于或等于４项时，专项社会评价分值
比例为40％。

３设置系数。专项社会评价的评价系数为
1.01。

４计算结果。专项社会评价得分＝∑专项
社会评价项目得分／单位参评项目总数×参评
单位系数×专项社会评价系数×专项社会评价
分值比例。

三、开展网上社会评价

为进一步拓宽广大群众参与社会评价的途
径与渠道，２０１６年将继续开展网上社会评

价，并将网上社会评价的参与主体由去年的移动
手机用户推广到联通、电信手机用户，实现三大
通信公司用户的全覆盖。具体方法是：按照市区
统计调查的人口样本比例，结合移动、电信、联通
大数据分析经验，根据区域、年龄等因素对上述
三家通信公司手机用户分别进行抽样，向抽样产
生的手机用户发送邀请短信，有意愿的用户可通
过手机端或ＰＣ端的社会评价系统，对市直单位
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内容与综合社会评价表
一致，评价结果计入市直单位综合考评社会评价
总分。未收到手机邀请短信的市民，可登录“杭
州考评网”，参加“网上社会评议”，其提出的意见
建议一并纳入市直单位社会评价意见整改范围。

四、加强信息公开

在年度社会评价工作开展前，市直各单位应
提供本单位主要工作职责（在本单位“三定”方案
规定基础上，作简明扼要的概括整理，字数严格控
制在２００字以内），以及年度主要工作成绩，包
括履行主要职能，承担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
务，推进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社会评
价意见整改中群众关注度高、易感知的突出工作
成果（字数控制在５００字以内）。各单位对所提
供的年度主要工作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负
责。如有浮夸不实、弄虚作假，或被举报投诉的，
经查实后，视情予以扣分。市考评办将上述材料
汇编成册，随社会评价表一并发放给评价代表，同

时通过“杭州发布”、“绩效杭州”微信公众号、“杭州
考评网”、手机客户端社会评价系统等提供相关信
息查询，以便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市直单位主要
工作情况，进一步增强社会评价信息的对称性。

五、监督措施

一是由公证部门对评价表的发放、回收、拆

封、统计等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督、公证；二是请市
级新闻单位对社会评价工作进行跟踪报道，实施
舆论监督。

六、评价时间

社会评价工作于 2016 年 12 月上旬启动，由
市考评办组织实施。

区、县（市）
上城区
下城区

江干区

拱墅区

西湖区

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

萧山区

余杭区

富阳区

桐庐县

淳安县

建德市

临安市

合 计

样本总量（人）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３００

样本来源〔均为所在区、县（市）〕

1.市民代表（按照各地情况确定城镇
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例）

2.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老干部代表

3.企业代表

4.部委办局和街道（乡镇）代表

5.社区居委会和行政村村委会代表

合 计

所占权重

40%

25%

15%

10%

10%

100%

考评维度

目标
考核

领导
考评

社会
评价

特色
创新

考核或评价指标内容

发展指标

工作目标

综合评定各区、县（市）领导班子的领导力、执行力、协作力、创新力和总体工作业绩。

总体评价各区、县（市）党委和政府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依法行政及自身建设等方面的工
作业绩和社会效果。

对各区、县（市）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政治民主、行政改革、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地方特色
和推广价值的改革与创新举措实施绩效考核。

经济建设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发展潜力

个性化指标

重要工作目标：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涉及区、县（市）的重点目标任务，包括市委、市政府与
各区、县（市）以签订责任状形式明确的工作任务，需要区、县（市）完成的年度重要工作，
以及其他专项目标任务。

共性目标：各区、县（市）机关自身建设以及其他具有共性特征的工作目标任务，包括领导
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社会评价意见整改和绩效管理与信息督查等。

分值

30

25

10

5

30

5

分值合计

30

35

5

30

5
（加分）

附表1 区、县（市）综合考评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性质、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经
济
建
设

1.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1.2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1.3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1.5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率★

1.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1.7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

1.8 智慧经济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9“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1.10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

1.1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率★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A1

A2

A1

A2

A2

A2

A2

C2

C1

A1

A1

市统计局

市统计局

市财政局
市统计局

市财政局
市统计局

市统计局

市统计局

市统计局

市智慧经济办
市统计局

市智慧经济办
市统计局

市统计局

市统计局

上
城
区

—

3

—

5

—

—

6

4

3

—

—

下
城
区

—

3

—

5

—

—

6

4

3

—

—

江
干
区

—

3

—

5

—

—

6

4

3

—

—

拱
墅
区

—

3

—

5

—

—

6

4

3

—

—

西
湖
区

—

3

—

5

—

—

6

4

3

—

—

杭州
高新

开发区
(滨江)

—

3

—

5

—

6

—

4

3

—

—

萧
山
区

3

—

5

—

2

4

—

4

3

2

2

余
杭
区

3

—

5

—

2

4

—

4

3

2

2

富
阳
区

3

—

5

—

2

4

—

4

3

2

2

桐
庐
县

3

—

5

—

2

4

—

4

3

2

2

建
德
市

3

—

5

—

2

4

—

4

3

2

2

临
安
市

3

—

5

—

2

4

—

4

3

2

2

附表2 2016年度区、县（市）发展指标设置

权重%权重%
地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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